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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骨干特色企业培育

(一)加快培育规上企业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加快培育规上

企业)(附件1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8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9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二)企业上台阶奖励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企业上台阶奖

励)(附件1-2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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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8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9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三)上市挂牌企业奖励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上市挂牌企业

奖励)(附件1-3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上市挂牌相关证明文件或上市企业注册地迁入我

市相关证明文件；

(4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5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8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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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高原特色轻工业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特色优势产业

)(附件1-4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，其中，藏式服装营业收入情况需进行

单列);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8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9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五)运费补贴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运费补贴)(附

件1-5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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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7)承运企业开具的运费发票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六)新增就业人员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新增就业人员

)(附件1-6);

(2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(副本)复印件；

(3)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明文件；

(4)参保员工身份证复印件，奖励资金以参保清单为依据(

须出具社保部门盖章原件并在申报材料中提供复印件);

(5)高校毕业生学员工学位证、毕业证，残疾人员工残疾

人证；

(6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7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8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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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贷款贴息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企业信息化建

设)(附件5-4);

(2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(副本)复印件；

(3)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明文件；

(4)项目贷款合同、收款凭证(复印件);

(5)贷款银行出具的按贴息后计算的实际应支付利息金额

的证明文件；

(6)本年度贷款利息支出明细表及相应付息票据；

(7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八)新落户拉萨企业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新落户拉萨企

业)(附件1-8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项目立项批复(项目备案表);

(4)项目环境评价批复(或环评备案表、环境影响登记表);

(5)项目环评、能评等手续齐全(项目无相关手续的需要项

目推荐单位做出情况说明);

(6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7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8)项目施工许可证(或项目安装测试报告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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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(10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11)企业项目专项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；包括项目备案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实

际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备案投入金额；项目实际投入金额；项

目支出明细汇总表；项目固定资产清单；项目支出明细对应的

财务凭证；企业应交税金明细表等);

(12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13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4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二、技术改造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技术改造)(附

件2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项目立项批复(项目备案表);

(6)项目环境评价批复(或环评备案表、环境影响登记表);

(7)项目环评、能评等手续齐全(项目无相关手续的需要项

目推荐单位做出情况说明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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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9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10)项目施工许可证(或项目安装测试报告);

(11)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(12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13)企业项目专项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；包括项目备案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实

际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备案投入金额；项目实际投入金额；项

目支出明细汇总表；项目固定资产清单；项目支出明细对应的

财务凭证；企业应交税金明细表等);

(14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15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6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三、信息化建设

(一)企业信息化建设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企业信息化建

设)(附件3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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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项目立项批复(项目备案表);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(8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9)企业项目专项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；包括项目备案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实

际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备案投入金额；项目实际投入金额；项

目支出明细汇总表；项目固定资产清单；项目支出明细对应的

财务凭证；企业应交税金明细表等);

(10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11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2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二)工业企业上云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工业企业上云

)(附件3-2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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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6)提供云服务企业开具的合同、发票；

(7)提供支付凭证；

(8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9)签订的上云服务合同；

(10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(1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12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三)智能车间(工厂)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绿色发展)(附

件3-3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被认定为拉萨市智能工厂的企业的正式文件复印件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

—19—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四、技术创新

(一)创新型类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创新型类)(附

件4-1);

(2)拉萨市工业企业专项奖励项目申报表及绩效目标表(

附件6);

(3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4)企业进入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库相关证明文件；

(5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6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7)企业信用信息报告、征信报告；

(8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相应

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五、绿色发展

(一)绿色试点企业。

申报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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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绿色发展)(附

件5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被认定为拉萨市绿色发展试点企业的正式文件复印件

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二)无废工厂。

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无废工厂)(附

件5-2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被认定为拉萨市无废工厂企业的正式文件复印件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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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件

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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